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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权谈在法治轨道上理性推进互联互通———

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刘权在《中国应用法学》2023年第3期

上发表题为《平台互联互通的困境与法治回应》的文章中指出：

  平台互联互通符合开放、自由、共享的互联网精神。互联互

通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农业和工业时代，技术落后导致较大

的成本，使得互联互通不大可行；在数字时代，先进的数字技术

大大降低了互联互通的成本，却经常被人为制造障碍阻止互联

互通。平台实施恶意不兼容、垄断数据等行为，不符合互联网产

生的初衷，违背了开放、自由、共享的互联网精神。无论是政务平

台还是企业平台，都应在一定限度内实施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有

利于促进协同高效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有利于建立开放的平

台生态系统而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使用户享受便

捷、高效、个性的数字服务。

  互联互通无论是对于协同高效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对于增

强经济发展新动能而推动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对于用户

享受便捷、高效、个性的数字服务，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然而，平台互联互通存在弊端，如果不适当地推进互联互通，可能

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首先，互联互通可能抑制平台经济创新。

对于实施互联互通的平台而言，互联互通可能导致其竞争利益受

到影响、运营成本增加、责任加重、用户体验度降低等不利后果；

对于被互联互通的平台而言，互联互通可能导致其“搭便车”而丧

失创新的动力；对于多方平台而言，互联互通可能导致算法共谋，

不利于促进竞争。其次，互联互通可能不利于建立清晰的数据产

权制度，难以实现数据要素的安全、有序、高效流通。再次，互联互

通可能导致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失衡，不利于建立体

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最后，互联互通可能

加大数据安全风险，导致数据安全风险的分散化和多元化。

  在法治轨道上理性推进互联互通，需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准则，有效区分公共机

构和私主体。应充分尊重平台的经营自主权，不过度干涉平台自

治，正确认定“恶意不兼容”和数据垄断。平台为了维护自己以及

相关主体的权益而实施的不兼容行为具有正当性，“恶意不兼

容”应以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

正常运行为要件。不实施数据互联互通并不必然构成数据垄断。

对于公共数据，原则上应当实现无偿的互联互通，以有效打破

“数据孤岛”；对于私有企业平台上的非公共数据，原则上应以市

场的方式实现数据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加强必要的反数据垄

断。为了保障互联互通的有序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应科学合理

设定数据产权制度，并不断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平。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李静在《中外法学》2023年第3期

上发表题为《论残障人信息无障碍权：数字时代下的理论重构》

的文章中指出：

  残障人信息无障碍权，是指残障人有效、便利、无障碍地接

入、交互、使用网络和信息，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获取公共服

务的权利。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残障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内容包括

文字提示、盲文、手语、语音等信息交流服务的无障碍，软件系统

和电子终端的无障碍，网页内容无障碍以及应用程序无障碍等。

无障碍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确认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

残障人全面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数字时代的

到来，互联网信息技术全面渗透经济社会生活，信息无障碍对于

残障人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

  在数字时代，残障人的信息无障碍权具有特殊重要性，是残

障人平等参与社会交往、充分享受经济社会权利的前提条件。学

界主流意见将平等服务作为残障人无障碍权的理论基础，信息

无障碍权被视为无障碍权利从物理空间向信息空间的横向延

展。这样一个市场导向的、将残障人作为消费者的保护路径已经

不能适应数字时代全面保护残障人信息无障碍权的要求。因此，

有必要以数字公民身份理论来重构残障人信息无障碍权，致力

于使残障人的无障碍权利当代化，充实并发展其内容，使其符合

数字时代的要求，还可通过残障视角来重构信息社会的秩序、标

准、原则和价值。

  在数字时代，信息无障碍权的保障不仅是残障人消除障

碍、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条件，更是为在数字时代充分伸

张和肯定残障人的数字人格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残障人信息

无障碍权的充分实现需要一个整体性、前瞻性的规划与设计，

充分考虑并纳入残障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通过技术安排将

残障人的需求内嵌在信息技术的标准、产品、服务中，在互联

网的底层架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信息输入输出与识别工

具等各方面都为残障人的接入与使用提供充分条件。残障人

信息无障碍权的法律目标，应当在于充分实现残障人的数字

公民权利，促进并尊重残障人数字人格的自主性与完整性。加

强残障人数字公民权利保护，积极推进信息无障碍法律制度

建设，消除残障人和健全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有利于我国建设

一个民主、包容、可持续、普遍参与和共同受益的信息社会。

李静谈残障人信息无障碍权的实现———

需要整体性前瞻性的规划与设计

□ 韩伟 闫强乐

  嘉庆十三年秋天，淮扬大水，清廷拨出四十

多万两白银，以赈济灾民。清朝自乾隆以来，内外

官员勾结舞弊，各省官吏徇私贪渎屡见不鲜，故

对于此次赈灾款项是否能发放到位，朝廷并不放

心。不久，新任官员李毓昌就受江苏布政使委派

前往受灾较重的山阳县查赈事。李毓昌字皋言，

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候

补，也就是说，他虽然算是个学业有成的读书人，

但在官场上，却是个“愣头青”。是年九月，李毓昌

接令后，即带领家人长随李祥、马连陞等前往山

阳县各乡查赈，十月二十八日返回淮安城。十一

月初，山阳县令王伸汉宴请查赈各员后，李毓昌

回至善缘庵寓所。查赈至此，不过是上级来查下

级接待的寻常故事，一切似乎正常。但第二日，

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李毓昌被人发现“自

缢”身死，后经当地府县会同仵作检验，亦“证

实”确系自缢而死。江苏巡抚汪日章在数月后，

即以查赈官员因病自缢身故，抄报至吏部。

  李毓昌赴山阳查赈时，适逢其伯父李泰清

前往探望，辗转到山阳时，发现胞侄竟逢意外，

他详细追问，李祥等告之李毓昌到山阳后精神

恍惚、语言颠倒，似乎是疯迷了，因此才自缢身

故。李泰清信以为真，遂随同灵柩起身回即墨。

嘉庆十四年正月，适值侄子“五七”，按照当地习

俗，李家人开棺验视衣袍，发现侄子身上有血

迹，脸上青黑色，甚至浑身都青黑，这才怀疑李

毓昌并非吊死，而可能是被毒死的。李泰清等便

上京控告。控告书被送进了专司监察的都察院。

都察院接受控告后，发觉事情确有蹊跷，不敢怠

慢，迅速启动了程序，案件最终送到清仁宗那

里。仁宗批阅后，亦感觉其中疑窦颇多，于是令

山东巡抚将李毓昌尸棺提至省城委派大员详加

检验，又令两江总督将山阳知县、长随李祥等迅

速予以审讯，之后这一干人证被解交刑部审讯。

至此，李毓昌身死案全面升级。

  其中，对李毓昌尸体的司法检验，就成为案

件处理中的关键。山东巡抚接到检验之令后，迅

速派员会同山东按察使、济南知府、即墨知县

等，将李毓昌尸棺押解至省，随即进行了仔细的

开棺验视，富有经验的仵作“将尸舁出，如法蒸

检”。检验发现，李毓昌顶心囟门俱微有散漫青

色，额颅骨生前有小眼一个，左右两太阳穴俱有

散漫青色，左右腮颊微有青色，上下牙根里微青

色，左右颊车骨外面俱赤色，胸前龟子骨上截里

面左微有青色一点，心坎骨系黄白色，两肩并臆

骨两血骨俱青暗色，左右胳膊骨上截骨缝内俱

系黑暗色，两臂骨上截均散漫青色，左右手指骨

下截俱青暗色，手指尖骨俱青赤色，两腿骨上下

截骨缝内俱有黑暗色，相连两胫骨上截俱黑暗

色，两脚趾骨下截俱暗色，两脚趾尖骨俱青赤

色，两肋骨微青色。据《洗冤集录》载，凡自缢者

血阴直入发际；凡中毒尸骸检骨上下黯黑色，胸

膛心坎牙根十指尖骨俱青色。仵作分析说，该尸

体发际血阴不全，沿身骨节俱有黑暗及青黑等

色，牙根十指等处也俱有青色，不应是自缢而

死，系属生前受毒后缢死。这里唯有一处存疑，

即为何龟子骨仅是微青色，而心坎骨则全无青

色？仵作对此解释说，凡人受毒先入四肢，待毒

气攻心才能毙命，故受毒身死之人胸膛心坎骨

俱作青色。然而，假若受毒之后旋因他故身死则

毒气未及攻心，此时其胸膛心坎等骨就没有青

色。此外，检验中还发现尸衣两袖有血迹，若真

如山阳县第一次检验所言，系自缢而死，如何有

血能从口鼻出，即使有这种情形，自缢之人两手

垂下，又怎么能举起袖子擦拭其血呢？这更加证

明了是受毒在先，山阳县的检验存在明显问题。

检验至此，案件真相应该基本清楚了，但出于谨

慎，山东巡抚仍未作定论。李毓昌究竟因何受

毒，又如何悬吊致死，因为相关嫌疑人已经俱押

解赴京，山东又无法直接提讯，具体实情仍存有

疑问，故只是将检验详细情形“填图录供”，一并

呈送刑部，并上奏仁宗批示。

  清仁宗得到这一份检验报告后，更加确信李

毓昌是受毒后被缢死的，于是下旨切责具体审理

案件的刑部大员，要求对于山阳县的一干人犯

严加讯问。之后，历经多轮审讯，案情很快真相

大白。原来，“愣头青”新官李毓昌经过认真访

查，已经查明山阳县王伸汉冒领赈灾款项等情，

欲报告藩司等处，继续核查追责。孰料其长随李

祥已经与王伸汉等私下勾结，他将这一情况密

告包祥，后者转告了王伸汉。王伸汉等恐其不法

行为败露，遂与李祥等密谋杀害李毓昌。当日设

宴款待时，王伸汉等即将毒药预先放入茶杯，由

李祥倒毒茶给李毓昌，待李毓昌喝下后即神情

恍惚。王伸汉等仍恐毒性太轻不能致死，李祥、

马连陞等三人又一起动手将李毓昌吊起，最终

导致李毓昌死亡。李祥因积极协助王伸汉，获得

白银一百两，而马连陞等人亦得到相应的酬劳。

  传统中国的司法固然存在诸多不完备之

处，但在司法检验的实践中，确实总结出诸多十

分有益的经验，宋朝时宋慈所作《洗冤集录》就

是传统司法检验智慧集大成者，自此，严谨、职

业的司法检验也成为固有的司法传统。

  （文章节选自韩伟、闫强乐《中华优秀法治

文化十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代李毓昌案中的司法检验智慧

史海钩沉

□ 黎四奇 （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关于为什么要寒窗苦读，先人们给我们提供

了大同小异的标准答案，如学而优则仕；学成文

武艺，货与帝王家。为了鼓励人们读书，还留下了

一些忽悠人的说法，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

有颜如玉。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些煽情的话：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际上，这种表述过于情

怀。从传统人文看，读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做官

而不当草民。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正如赫

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

然古来的文化传统自我们来到人世间起就已在

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行

为，但是思想与观念亦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

变。人是万物的尺度。

  一、阅读使我们灵魂有所依归。人生一世，草

木一秋，没有意义的人生不值得过。在人的一生

中，如果一个人不去追寻自己存在的意义，那么

对于单程的生命之旅而言，这只是苟活，这样的

人生是对无价生命的浪费。哲学家尼采曾言：每

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个

人的存在是偶然与必然相结合的结果。虽然人生

海海，但是在茫茫人海中，我们都是孤独的个

体。正所谓，越繁华，就越落寞；越热闹，就越孤

独。面对热闹与繁华，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群中，

我们有时比自己独处还感到孤独。孤独是人生

常态。正所谓，越文明，就越孤独。孤独并不是坏

事，它能让我们在孤独中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

题，人生而孤独，但书籍是人生最好的精神伴

侣。对于灵魂之问，我们都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

孤独中的阅读与思考是人生最好的增值期，它将

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生命之火不能在浑浑

噩噩中熄灭，而应在执着的阅读中发出最强劲的

生命之光。

  我们原来生活在黑暗之中，而阅读就像火

把，能让我们找到光明，让我们在迷失时找到回

家的路。人及人类的命运是和书籍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阅读就是传承、共鸣、探索与开拓。生活不

仅是物质的，同时更是精神的。当一个人的精神

空虚、荒芜时，他的现实生活就很有可能“兵荒马

乱”、杂草丛生与百无聊赖，其生命也终将因此而

褪色、颓废与枯萎。为了幸福、责任与担当，精神

不能贫瘠，灵魂必须有所依。

  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我们应该时刻地

告诉自己：我们所看的每一句话都将悄然地融进

我们的血液；我们所读的每一个段落，都将升华

为智慧；我们所读的每一本书都将成为向高处伸

展的垫脚石。

  二、阅读能使我们明善恶与知是非。人之所

以是人其因之一就在于人应该知道什么是善什

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以及什么是黑的什么

是白的。大家不要以为这些只是路人皆知的常

识，但是在为人处世与社会文明的演进中，我们

有时恰恰缺乏的就是常识。人类的文明发展往往

是从突破常识开始的。在社会现实中，我们并不

缺乏恶即善、丑即美、坏即好、黑即白、是即非等

反常现象。我们身处于一个连带性的社会，人与

人之间呈现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状态。在这种影

响中，我们很容易被左右、被误导、被迷茫、被弱

智与低能。大数据时代，我们被各种信息包围并

深受其侵扰与迷惑，但是阅读能让我们学会权

衡、甄别、思考与选择。

  与浩渺的宇宙相比，人生如同夜空刹那间划

过的流星。尽管如此，人生而伟大、珍贵，因为人

能通过书籍与阅读去寻找真善美。对于一个人来

说，你阅读的范围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在这

个鱼龙混杂的世界中，阅读能起到大浪淘沙的净

化作用，博览群书能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美

的就是美、善的就是善、真的就是真。

  三、阅读能让我们强大而坚不可摧。人生于

世，不可能一帆风顺，作为生命的过客，我们总

是要在不同的阶段遭受不同的烦恼、挫折与考

验。生活是一种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延续。崩溃

流泪之后，该做的事还是得做，该走的路还是

要咬牙走下去。阅读能让我们更加自信、阳光

与健康，能让我们坚韧不拔而勇往直前。虽然阅

读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应对生活的各种有效答

案，但是它能提供视角，能抚慰我们的心灵，让

我们在面对变化、侵扰与纷乱之时而不至于惊

慌失措。

  阅读能塑造我们的性格，让自己做自己，

他人做他人。多读一本书，就会多一分力量，我

们就会对世界多些理解与认识，我们的身上就

会多披上一件抵御风暴的甲胄，手上就又多了

一件与命运抗争或妥协的武器。虽然目不识丁

与不阅读，太阳照样会升起，我们照样可以走

完这一生，但是我们难以找到自我，挺不起做

人的脊梁，走不出那层层迷雾而只能在风雨人

生中随波逐流与苟延残喘，备受命运的蹂躏与

熬煎。

  阅读之用可能并不在当下，而在不可知的未

来。阅读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品尝这人世间的

甜酸苦辣，丰富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谋生之余

还能建构起一个自己独享的精神家园。阅读是人

生中必须的日常修行。阅读能让我们明白如下道

理：这烟火人生，虽然可能事事遗憾，但是事事值

得珍惜。年轻力壮时，我们会全力以赴地去证明

自己，让自己卓尔不群，但是终究，年迈之时，我

们都要独自面对这世界。当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

人一旦停止为实际生活操劳，他就会立刻打回原

形，被不堪忍受的无聊团团包围。阅读是应对与

摆脱寂寞、孤独最好的武器。

  为了让灵魂有归宿、能明辨是非及体会知识

的力量，大家要做一个持之以恒的阅读者。

  （文章为作者在湖南大学法学院2023级研究

生迎新大会上的致辞节选）

做一个持之以恒的阅读者

□ 张志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寒窗苦读，鲤鱼跳龙门，何等光荣；三尺讲

台，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何等幸福！如何从两相

许到两相悦，教学相长，互不辜负，共同成长，是

我们要思考和处理好的问题。

  老生常谈的建议是，尽快熟悉自己学习和

生活的环境。熟悉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条件，

了解学校和学院的历史、现状和愿景，从中不断

获取滋养———“求实创造，为人师表”“奉法守

正，知行合一”。学习生活并非坦途，有崎岖有挫

折，但要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在努力、在战斗。同

舟共济，使自己的每个笑声有回应，每滴泪水有

着落。

  如何实现从一名中学生向大学法科生的身

份转化，如何助力一名大学法科生走向社会，参

与社会分工，进入法律职业，关键在于处理好认

知的确定性和认知的开放性的关系。大学教育

有诸般特征，但最根本的特性应该在于开放性。

这是现代社会复杂多样性在大学教育、大学人

才培养上的投影。因为事物的多样态、因为人生

社会的多元复杂，唯有以开放的姿态加以应对，

以包容的方式加以处理。开放性的大学教育在各

种意义上显然不同于大家熟悉的应试教育。在认

知的意义上，这里已经没有了那么多的标准答

案，没有了那么多的唯一正确，没有了盲目的顺

从，没有了那么快的闭合，也没有了那么多的指

令独断。认知的开放性，促使主体意识的觉醒，孕

育了想象力创造力。

  大学法科生是大学生，还是法科大学生。这

个问题是要思考和处理好通识与专识、素质教

育与专业（职业）训练之间的关系。法科生培养

的标准形态是进入社会从事法律职业，法律职

业是有自己的职业门槛的。因此，从大学一年级

到四年级，在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上，应该有一

个从更偏重通识和素质教育到更偏重专识和职

业训练的反向调整过程。作为大学法科生应该

有一种紧迫感，你可能很快就会被视为纠纷解

决的法律专家，视为社会生活秩序构建的工程

师。我们要尽快拉撑开自己的筋骨，争取有一个

更快更好的成长。

  对于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你们从大

学本科生到硕士研究生再到博士研究生，是一

个不断地从注重知识获取到注重知识运用的递

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

的学业要求。大家要自省之，看自己是不是以开

放性的姿态完成了自己在大学前一阶段的学

业，是不是以开放的姿态彰显主体自觉地构建

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如果做得不到位，则要加以

调整补强，要踩着每个阶段的节点，进入每个阶

段的学业轨道。

  “而今迈步从头越”，春华秋实，你们要发奋

努力，在这个秋季学期，收获自己崭新大学生活

的第一枚硕果。

  （文章为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2023级

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以开放的姿态开始大学生活


